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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评论员 胡建兵

近日，江某、吴某、吴某某、漆某四人

于上海四川北路天潼路路口，为拍摄视

频实施违规行为：江某、吴某在路口斑马

线上滞留跳舞，漆某、吴某某在道路内全

程拍摄，该行为直接扰乱路口正常通行

秩序，引发车辆缓行、行人受阻等问题。

相关视频上传网络后引发公众争议，上

海公安局虹口分局经调查处置，已依法

对四人作出行政处罚。

斑马线作为专供行人横过道路的交

通设施，承载着保障行人通行安全、维护

路口交通秩序的核心功能，其使用边界

具有明确的交通属性指向。涉案四人在

斑马线上滞留跳舞并拍摄，已超出斑马

线合理使用范畴，不仅违反道路通行规

则，更对公共交通安全构成多重隐患。

一方面，该行为侵占行人通行空间，直接

妨碍民众正常过街权利；另一方面，跳

舞、拍摄产生的视觉与听觉干扰，易分散

过往车辆驾驶人注意力，使其难以专注

观察路况，若遇突发情形极易因反应不

及时引发交通事故，危害不特定多数人

的人身与财产安全。

从法律层面审视，四人行为已具备

违法性，并非单纯的不文明行为。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相

关规定，道路划分为机动车道、非机动车

道和人行道，专供车辆、行人通行，任何

单位和个人不得占用道路从事非交通活

动。斑马线属于道路通行设施的重要组

成部分，涉案四人以拍摄视频为目的，在

斑马线上滞留表演，本质上属于占用道

路从事非交通活动，已符合扰乱公共场

所秩序的违法构成要件，警方作出行政

处罚于法有据。

若放任此类行为，将滋生严重的示

范效应与安全风险。一旦“斑马线跳舞”

沦为博取流量的手段，引发效仿风潮，斑

马线将丧失其交通安全设施属性，沦为

个人表演场域，道路通行秩序将被严重

破坏，交通安全风险也会持续累积，最终

损害全体社会成员的出行安全与公共利

益。

事实上，公共空间的使用权始终存

在清晰边界，个体自由的行使必须以不

侵害他人合法权益、不违反法律规定、不

扰乱公共秩序为前提。法律赋予行人过

街优先权，是为保障其安全、高效通行，

而非赋予其在道路上停留表演的权利。

当个体表达欲与创作需求干扰他人正常

通行、威胁公共交通安全时，这种所谓的

“自由”已突破合法边界，必然要受到法

律规制。

城市需要活力，更离不开秩序的保

障；创作追求自由，更不能凌驾于法律之

上。涉案四人被处罚，并非打压创意表

达，而是为了守住公共交通安全底线，捍

卫社会公共秩序。斑马线是守护生命的

安全线，绝非博取眼球的取景框，任何试

图突破法律边界、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

都必将付出相应代价。真正的创意与自

由，永远生长在遵法守规的土壤之上，唯

有敬畏规则、恪守边界，才能在保障公共

利益的同时，实现个体权利与社会秩序

的和谐共生。

进一步规范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

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规范网

络平台招聘类信息发布的通知，

进一步规范网络招聘秩序。

新华社 曹一 作

“为鹿出警”
为何牵动人心
薛育建

事件：
“鹿子要被冻死了，困在江中，

快来救助。”前不久，四川甘孜藏族

自治州德格县的冰河上，3只国家

一级保护动物白唇鹿坠入冰窟，命

悬一线。危急时刻，当地警方赶到

现场，与村民一道破冰进入寒冷的

江水中。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奋力营

救，被困白唇鹿最终全部脱险。这

场生死救援在互联网上传播开来，

许多网友为之感动。

点评：
一场“为鹿出警”的冰河救援，

何以牵动人心？

白唇鹿是我国珍贵的高寒山地

特产动物，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

危物种红色名录》评估为易危等级，

对环境变化非常敏感。这样的濒危

动物有惊无险地生还，无疑值得庆

幸。

这场救援闪耀着人性光辉。冰

河刺骨、险象环生，但面对垂危的鲜

活生命，救援者毫不犹豫一跃而下，

这不仅是无畏的勇气，更是对生命

无差别的尊重。

从江西鄱阳湖“清网护鸟”守护

候鸟迁飞通道，到云南亚洲象北移

南归途中的全程科学护航；从上海

崇明岛巧妙化解“人鸟之争”，到青

海三江源牧民常年坚守生态管护岗

位……凝聚起生态文明的广泛共

识，对大自然不遗余力地守护，在今

日的中华大地上已蔚然成风。

一次次平安守护背后，离不开

治理体系的坚实支撑。例如，德格

此次的“生死救援”，正得益于“生态

警务”机制的顺畅运行。当地将生

态保护职责结构性嵌入基层治理的

制度创新，让公安、林草、社区等多

方实现有机协同。从“河湖长制”

“林长制”到不断完善的生态监测网

络，一系列制度设计增强了系统治

理效能，为每个人身边的绿水青山、

万物生灵不断织密防护网。

制度的长效运行，还需要法治

“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有力保

障。长江保护法、湿地保护法等接

连出台，划定了清晰的生态红线；

跨区域协同立法、“小快灵”立法、

生态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等法治创

新，针对性填补治理“死角”“盲

区”；诸多生态修复司法案例强化

“保护优先、自然恢复”理念，推动

生态治理从末端惩处向前端预防、

系统修复深化……法治建设步履

稳健，生态环境保护的底座越来越

坚实。

如何对待一只鸟、几头鹿、一群

象，检验着社会文明的水准，也丈量

着现代化的成色。冰河救援引发的

关注可能会消退，但其背后关乎发

展方式、价值理念和治理模式的深

刻变革，定会产生长远的影响。这

既是“万物并育”“民胞物与”等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理念的当代回响，更

是“两山”理念深入人心的现实写

照。

保持对自然的敬畏，我们守护

的不仅是生灵草木，更是文明可持

续发展的根基。期待在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生动实践中，更多人以智

慧与行动定格下更多动人瞬间。

胡锦武 刘佳敏

近期，一些地方市场监管部门公布

了公用事业领域违法收费典型案例。其

中，部分供水企业“对政府明令取消的收

费项目继续收费”，以及因计量器具失准

导致“群众为看不见的水费买单”等现

象，引发社会关注。这些发生在群众身

边的违法违规问题，伤害的是百姓感情，

透支的是政府公信力，必须予以高度重

视和坚决纠治。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水电气

暖等公用事业，连接千家万户，是经济社

会运行的“毛细血管”，其收费是否规范、

计量是否准确，直接关系人民群众的生

活成本与公平感受。国家层面连续出台

政策，明令取消供水供电供气供暖行业

一系列不合理收费，旨在清理行业积弊、

降低社会基础成本、切实为群众减负。

然而，从披露的情况看，仍有少数企

业置若罔闻、阳奉阴违，或变换名目收取

已明令取消的费用，或对超期服役、计量

失准的器具仍“带病运行”熟视无睹，甚

至为居民安装的水表未依法取得有效的

计量检定机构专项计量授权证书和水表

首次使用强制检定报告。这些行为的背

后，既有作风问题，是对群众权益的漠视

和对国家惠民政策的打折执行，更有涉

嫌公然侵害群众利益的违规违法问题。

计量失准，表面上损害的是计费的

透明与公平，实则暴露出有的企业法治

意识、契约精神和社会责任的缺失，以及

某些环节仍然存在监管不力、执行走样

的问题。

市场监管部门对此类行为果断亮

剑、依法查处，凸显了维护市场秩序、保

障群众利益的坚定决心。任何在民生领

域动“歪脑筋”、打“小算盘”，企图蚕食政

策红利、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都必将受

到法律严惩。

个案查处之后，更需着力构建防范

问题滋生的长效机制，防止乱收费现象

“潜滋暗长”或“改头换面”。首先，必须

强化政策执行的刚性约束。确保国家各

项清费减负政策不折不扣落地，加强上

下联动与监督检查，对执行不力、变通规

避的责任主体严肃问责，打通政策落地

的“最后一公里”。其次，要提升监管的

精准性与前瞻性。积极运用信息化、大

数据等手段，加强对收费行为、计量器具

状态的动态监测和智慧监管，实现从被

动查处向主动预防、事中干预的有效延

伸。最后，要畅通和拓宽社会监督渠道，

鼓励群众依法举报，强化舆论监督，形成

政府监管、企业自律、社会协同、公众参

与的共治格局，让违法违规行为无处藏

身。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公用事业收费

与计量的规范性，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

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须以“时时

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持续聚焦民生关

切，对侵害群众利益的行业乱象保持零

容忍、高压态，常抓不懈、久久为功。唯

有如此，才能牢牢守住民生的“水位线”，

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不断夯实经济社会发展的民心基础。

斑马线不是秀场 越界自由必受规制斑马线不是秀场 越界自由必受规制

绝不能让群众为“隐性费用”买单绝不能让群众为“隐性费用”买单


